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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  

校人发〔2015〕6 号 

关于发布《南京邮电大学其他单位（部门）副

高一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评审办法及相

关规定》的通知 
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 

《南京邮电大学其他单位（部门）副高一级及以下专业技术

岗位分级评审办法及相关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，现予发

布，在第二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中施行。 

     

 

二○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

 



 

 ─ 2 ─ 

南京邮电大学其他单位（部门）副高一级及 

以下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评审办法及相关规定 

 

一、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授权人事处，测

算出各联合工作组副高一级及以下各级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数，经

学校审批后，下达至各联合工作组。 

二、各联合工作组组织本组内申请晋升副高一级及以下其他

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，根据岗位职责及聘用条件填写申请表并提交

相关材料。申报晋升各级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，一律在本人

所在单位（部门）提出申请，单位（部门）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和

材料审核，其中申请晋升副高一、二级岗位人员材料还需请相关

职能部门审核；之后，单位（部门）将符合申请晋升条件的人员，

推荐至联合工作组；联合工作组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对

申请人资格和材料复核后，组织本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评审

委员会进行评审。评审通过者，公示五个工作日（申请晋升副高

一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须连同申请人材料一并公示）；本联

合工作组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对公示结果进行研究，形

成推荐聘任意见后，上报学校。 

三、人事处对各联合工作组推荐聘任结果审核、汇总后，提

交学校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工作组评审。 

四、评聘结果须公示五个工作日。 

五、评聘结果，经学校批准后报省教育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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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正高职在职在岗人员少于 3 名的联合工作组，须聘请 3

名及以上与本联合工作组申请人学科（专业）相同、相近的校内

外正高职专家加入本联合工作组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评审委员会，

按照学校分配给本联合工作组副高一级及以下其他专业技术岗

位数，结合申请人员情况，对申请晋升副高一级及以下其他专业

技术岗位人员进行评审。     

上述方案中岗位分级评审委员会成员、评审程序，须报学校

批准后，再开展评审工作。 

七、贝尔学院、教育部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、工

程训练中心、产业处、先进技术研究院、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

院、人口研究院等单位中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联合工作 3

组申请岗位分级评审，上述单位（部门）中的教师（教学科研）

岗位人员到其学科（专业）所属学院申请岗位分级评审。 

八、本办法及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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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其他单位  岗位分级  评审办法  规定 

 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2 月 28 日印发 

 


